川北医学院2024年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第二批）资助强度和绩效考核指标

根据《川北医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2022]99号文件，新引进或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按层次类别申报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具体层次类别由人事处核定，相应资助强度和绩效考核指标如下。
一、D类骨干人才资助经费和绩效目标：  
自然科学类：每项资助50-100万元，须完成以下指标1和指标2-6中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
2、发表2篇一区SCI论文，或4篇二区及以上SCI论文（中科院分区）; 
3、获批2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科技成果转化60万元及以上；
4、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以主研人员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团队或科技成果奖（川北医学院为授奖单位）；
5、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合计80万元及以上；
6、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人文社科类：每项资助10-30 万元，须完成以下指标1和指标2-4中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
2、发表2篇CSSCI（核心库）或SSCI;
3、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社科成果奖（排名前三）；
4、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二、E类骨干人才资助经费和绩效目标：
自然科学类：每项资助20-50 万元，须完成指标1 和指标2-7中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 
2、以负责人获批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
3、发表2篇二区及以上SCI论文，或3篇三区及以上SCI 论文(中科院分区);
4、获批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科技成果转化40万元及以上；
[bookmark: OLE_LINK1]5、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以主研人员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团队或科技成果奖（川北医学院为授奖单位）； 
6、纵横向科研经费合计30万元及以上； 
7、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人文社科类：每项资助5-10万元，须完成指标1和指标2-5 中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 
2、以负责人获批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
3、发表1篇CSSCI（核心库）或2篇SSCI; 
4、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社科成果奖（排名前五）；
5、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三、F类博士资助经费和绩效目标：  
自然科学类：每项资助10-20万元，须完成指标1 和指标2-6中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2、发表1篇二区及以上SCI论文，或2篇三区及以上SCI 论文(中科院分区); 
3、获批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以主研人员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团队或科技成果奖（川北医学院为授奖单位）； 
5、获得横向科研经费合计30万元及以上；
6、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人文社科类：每项资助3-5万元，须完成指标1 和指标2-6中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2、发表1篇CSSCI（核心库）或SSCI; 
3、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社科成果奖（排名前五）； 
4、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四、 G类博士资助经费和绩效目标：  
自然科学类：每项资助5-10万元，完成以下指标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厅局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不含市校合作项目）； 
2、发表1篇三区及以上SCI论文，或2篇四区及以上SCI 论文(中科院分区); 
3、获批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以主研人员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团队或科技进步奖（川北医学院为授奖单位）；
5、获得横向科研经费合计10万元及以上；
6、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人文社科类：每项资助1-3万元，完成以下指标之一。
1、以负责人获批厅局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不含市校合作项目）；
2、发表1篇CSSCI或SSCI，或2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3、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社科成果奖（排名前五）； 
4、其它在价值、影响和贡献同等的科研成果。 

